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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共的「對台政策」係自一九四九年國共內戰，國民政府退居台灣之後開始，

最早是強調「武力解放」政策，其後又提出「以武力解放為主，和平解放為輔」政

策，大致到了六Ｏ年代開始調整為提出「以和平解放為主，武力解放為輔」的政策，

到七Ｏ年代末，中共與美國建交之後，中共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對台政策則出

現重大轉變，首次提出「和平統一，但不承諾不使用武力」，九Ｏ年代又提出「和

平統一分兩步走」，先在「一個中國」原則下，正式結束敵對狀態，進行談判，並

達成協議（江八點），但是仍然宣稱「不承諾放棄使用武力」。面對上述的轉變。

有人視為策略改變本質沒有改變；有人則認為中共的「對台政策」是存在根本的變

化，無論是策略變或是根本的變；總之，大家都不否認中共的「對台政策」是有變

化的，本文的目的是透過歷史因素的呈現，來分析促使中共「對台政策」產生變化

的情況，並進而預測末來的「對台政策」可能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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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共「對台政策」之決策分析 

 

（一）政策過程研究方法之分析： 

政治學者認為一個國家重大「政策」制定的過程上，參與的多寡可以按政治體系的不同區

分為「開放性領導少數」和「封閉性領導少數」。中共是一個極權政治的國家當然是封閉性領

導少數的決策方式，此一方式有那些特點呢？ 

第一是政策的來源：在開放性的政治系統中，其政策來源是多元化的，可能是由行政機關

起草，而由立法機關參與和監督，或是直接由立法機關發動，也可能是媒體或學者的呼籲，引

起行政機關的重視；而封閉式的政治系統其政策來源只是掌握權力者，其他的機構，單位或個

人均非政策的來源者，只是政策的解釋者或執行者。 

第二是政策形成的過程：在開放性的政治系統中，其政策從提出到形成可能遭過來自不同

的壓力團體、政黨、立法機關、媒體與學者的攻擊、修正或補充，以致從提出到形成，原來的

政策已經被改頭換面，面目全非，或是完全封殺。而封閉性政治系統的政策一經提出，則不論

社會團體、媒體學者、立法機關、諮詢機關在公開場合，則只有擁護、讚美，所有的不同意見

都只能在內部場合表示，有些不同的意見也多半只能是補充、修正而不可能有否定的看法，甚

至有時完全不必經過討論，就己經是決策了。 

 第三是政策的結果：在開放性政治系統中，任何政策無論事前經過多次的討論，折衝，在

決策形成之後仍然會遭受不同意見者的攻擊，在執行中也可能被迫修改，持別在執行中，必須

遭遇民意、輿論和立法機關的監督，然而在封閉式的政治系統中，比較強調貫徹到底，任何人

只能擁護，不能反對，至於監督也只是聊備一格，所以從結果而言，開放性的系統重在及時糾

偏，而封閉性的系統重在貫徹和效率。 

然而以上述的說明，對應到中共的「對台政策」時，仍無法使我們真正了解此一政策的提

出協商和制訂的過程。因為上述的特徵只是以民主國家的決策過程為主，依民主與集權政治系

統之間，因本質差異所造成的決策模式的差異。事實上，極權國家的決策，真如我們上述的一

樣專政、封閉嗎？果如是，則我們在研究極權國家的任何決策都只要研究獨裁者一個人的認知、

好惡就可以了，其他研究便是多餘的，看來事實並非如此或是形式上表面上是如此，而實質上

不同，以中共的決策來看，似乎也是一議再議、一改再改，而非如前者所述。 

美國學者 MacFarqubar,Dittmer 等比較強調中共的決策是經由派系鬥爭的過程所確定，

假如是，那麼也就說明了中共內部在政策的過程中，有時是經分歧的討論、鬥爭，才形成政策

決定的途徑。Oksenberg, Lieberthal 教授稱之為『權力模型』（Power model）的研究途徑

（Hamrin/Zhao,1995,P233﹞，但是此一途徑仍然引起我們注意在鬥爭中的兩派他們的政策分歧

又是如何形成呢？換言之，我們認為分歧的背後一定有屬於他們這一派的智囊提供看法和資

料，因此才有不同的看法。 

Oksenberg, Lisberthal 在他們合著的〝中共政權政策制定、領導、結構和過程〞（Policy 

Making in China: Leader, structure and Processess）乙書中提出另一種研究途徑；「理性



模式」（rationality model），作者認為此一途徑在研究農業、科技、公共衛生、教育、農業

現代化等問題上是十分可行的途徑。 Oksenberg 利用他們所掌握的資料勾勒出參與政策決定的

圖表（Lieberthal/Oksenberg，1988，P39），然而我們的問題是 Oksenberg 的「理性模式」

似乎比較技術性強、專業性高的問題，如經濟問題，農業問題、工業發展、科技投資等生產性、

專業性強的政策，其模式的解釋能力就比較有效，但是否可適用在政治性高、意識形態性強的

政策呢？如外交政策，對台政策。因為意識形態是中共政權合法性統治的基礎，因此涉及這一

類的「問題」，中共的決定模式相信必然有所不同，依此類推，Okserberg 將教育也列入「理

性模式」之中，則即使在鄧小平時期，似乎有商榷的餘地。 

Carol Lee Hamrin 及 Sui Sheng Zhao 等二十位作者合寫的〝鄧記中國的決策過程〞，

（Decision Making in  Deng ‘s China: Perspestives from insiders ）作者中有大部份是

在「六四」之後進入美國的原中共高層人士的智庫，依據他們所了解之中共中央的決策模式加

以敘述。作者們認為我們在研究中共的決策過程時，應將非正式的個人權力及正式的制度權威

加以區分，他們認為在鄧掌握之後，類似的區分己經成為可能，凡已退休或半退休的革命元老

型人物的權力均屬個人型的權威，而年輕少壯的黨政幹部的權力則屬於制度型的權威。個人型

的權力在中共政權越來越制度化的趨勢下，個人型的權力在決策過程中的影響自然也相對弱

化，然而在不同性質的政策和不同政府層次上，個人型和制度型所發揮的作用，仍有不同，大

體而言可以（Hamrin/Zhao，1995，P233~242）歸納出以下的三種情況： 

1.凡涉關思想意識及國家安全政策問題，由上級領導決定，而不受不級官僚制度或地方派

系的約束。重大問題往往受一兩個重量級領袖意見的影響即可以改變全局（同上，P242） 

2.凡屬經濟、外交及科技等政策的範疇，決策形成是經過多方介入參與，過程是多方溝通

協調，結論是同中化異的共識。此類決策費時耗神，突變不易，例如長江三峽工程的長年辯論。 

3.革命元老派日漸淍零，後起的年輕菁英幹部重視制度、立場，以及組織利益的取捨與互

補。因為少壯派幹部缺乏昔日革命的榮寵及資望，勢必依賴制度化的說服、妥協，將個人好惡

以制度優先來取代。至於這種決策架構能否有效重建中共政治的新秩序仍有待觀察（同上，1995, 

P243）。 

然而，吳國光教授在本書曾提及中共決定中央文件的七個步驟：提議、起草、通令、研擬、

修正、批淮及頒發等（同上,1995,P24），而中共的文件自然就是中央的政策，其實依照此一步

驟，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起草到頒發的過程，與其他民主制度的決策過程，似乎並沒有很大差

別。問題在於在提議之前己經決定了政策，或提議是政策議論的開始。 

中國大陸的政治學在八 0 年代恢復後政治學之後，開始接觸西方的政治，大約在九 0 年代

之後大陸的政治學者自身的論著才開始與西方政治學在學術取向上慢慢接軌，『政治決策』也

就出現在他們的作品之中，而討論的則是中共的決策模式。依據他們的說法，中共的政治決策

上有三個主要的依據與資本主義國家不同：（王松，王都佐，1991.  P239） 

第一是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這是指中共在制訂正確的政治決策時，必須以運用馬克思所揭

示的客觀規律、立場、觀點與方法進行分折為主。 

第二是從具體國情出發：所謂國情是指國家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民族心理、地理環

境、自然資源、人口狀況等情況的總和，分析當前的主要矛盾，確定戰略目標，確立長遠意義



  
的指導方針，才能定出切實可行的政治決策。 

第三是與現實的國際環境相適應：國家的政策不僅要依據本國的實際情況，還必須依據現

實的國際形勢，把握國際形勢的總趨勢和總格局。 

大陸學者的論述提供我們了解中共中央在決策時基本的依據，但是對中共內部決策的細部

過程，沒有清楚的描述。而且大陸學者所稱的依據，其實也沒有任何特色，因為任何國家的政

治決策必然是依據自己的信仰、國情和國際情勢，作為思想的基礎，唯一的貢獻是說明現階段

中共的領導在思考問題時，其主觀能動意志，也必然受到客觀環境的影響。這與毛的時代主要

以主觀意志來改造外在環境的方式則是大不相同。 

中共元老薄一波在離休之後，寫了一本書《若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其中以描述的方

式具體談到中共中央早年在制訂國家經濟〝計劃〞的過程，從他的描述我們可以整理出來其決

策的步驟如下（薄一波,1993）： 

中央提議：這不是十分完整的構想，只是一種經過粗略討論的想法。 

成立領導小組：依據上述的想法中央開會成立領導小組，由該小組提出初步的草案。 

徵求專家學者的建議：在「一五」計劃時主要是蘇聯的專家學者，到了「三五」計劃

時，中央已有自己的經濟專家，如國務院內的經濟研究單位，以及全國「政協」中擔任政協委

員的經濟學者等。 

主管機關召開全國性的會議，傳達並聽取地方及其他方面的意見。 

領導小組匯整所有的討論意見，對草案進行修改，定稿。 

呈報中央領導審議再作修正。 

呈報政治局會議通過。 

中共全國代表大會或代表會議討論修改通過。 

全國人大審議批准。 

薄一波所談的是有關中共制定「經濟計劃」的決策程序，依據他的描述這是十分冗長的過

程，所以中共的「一五」計劃事實上是在 1955 年 3 月，才由黨召開全國代表會議批准通過，前

後共計三年，然而在毛的時代，任何政策縱使程序確定的事，只要是個人有意見，則仍然可以

推翻。 

綜合以上學者、專家透過內在、外在的觀察，我們對中共的政策決策過程大致可以作以下

的了解。按時間來看，我們對中共的決策應該區分為毛時代和鄧時代，兩個時代不同，在於：

毛的時代，其決策模式比較受到革命時期軍事作戰的影響，一切決策以「由上而下」的模式為

主，在毛的時代當然也需要諮詢的機關，也需要開會來作決策，不過一般而言，諮詢機關的人

員不是猜測毛的意思，就是去附和毛的主張，隅有反對的意見，不是被打為反黨反革命集團，

如彭德懷；就是被冷藏起來，如陳雲；而且就算經過合法程序決定的政策，毛也可以一手推翻，

在毛的時代，決策模式基本上是毛一個人的決定。 

到了鄧的時代，其決策模式就比較接近趙穗生教授所歸納的方法；即中共決策的民主程度

與政策相關國家安全和意識形態的程度成反比；而與技術性、經濟性、政策的程度成正比，而

介於兩者之間的政策則依解釋而決定。如果我們以圖型來解釋中共的決策方式為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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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圖型來看，第 象限內的為政治、外交、國防以及涉及國家方針大計的政策等。這

一類的政策比較傾向以由上而下的模式作決策。 

在第 象限內的為大陸內部的經濟開發，農業政策，交通政策，基礎建設、技術發展等政

策就比較傾向以由下而上，民主論証的方式來制訂政策，如三峽工程論證了十五年便是十分明

顯的例子。 

至於在 象限的政策為教育、宣傳、文化活動、學術研究等政策的決策，則必須依政策

的具內體內容，當時的政治氣氛和當權者對此一政策的解釋而定。至於對台政策當然是政治決

策，因像「對台政策」這一類的政策多具有其內在的特殊性。 

（二）「對台政策」的特徵： 

第一：它是不完全的內部事務，對中共而言，從主觀的願望希望「對台政策」是內部事務，

但事實上，中共不能以內部決策的方式命令台灣。 

第二：它是屬於「對敵鬥爭」的政策範疇，因為「對敵鬥爭」，致勝的基礎在於統一性、

時效性，因此它就迫使中共中央不得不對許多變化作出快速的回應和一致的步驟。因此其決策

方式也較多由上而下。 

第三：由於是「對敵鬥爭」因此在決策效果上要求的團結一致，居下位的，居外圍的人，

對於這一類的決策就只能是在執行層面才有參與的機會，在決策層次只有在執行決策反饋時才

有機會參與。 

第四：由於是「對敵鬥爭」，所以這一類的決策，必然包含戰略和策略兩個層次，從戰略

決策而言，它是帶有全局性、具有長遠利益的考量，這一類的決策常常是領導主政者在一段時

間的總目標，而策略決策比較是局部的、短期的效果考量。 

因此在「對台政策」的決策過程中，我們所看到的自然比較傾向 Carol Lee Hamrin, Sui 

Sheng Zhao 等人在「鄧記中國的決策過程一書」中所說的第一種〝凡涉關思想意識及國家安全

政策問題由上級領導決定，而不受下級官制度或地方派系的約束，重大問題往往受一兩個重量

級領袖意見的影響即可以改變全局〞。（Hamrin/Zhao，1995，P243） 

但是我們再進一步思考時就會發現；這裡那有兩個問題要釐清： 



  
第一：如果一兩個重量級領袖意見能改變全局的話，這一 兩個領袖的意見，是

個人憑空設想的政策嗎？這些憑空設想的依據又是如何呢？毛與鄧在這一方面是否也有差別

呢？ 

第二：依領導者意志為主的決策模式，顯然是建築在領導個人的權威之上，換言之，沒有

權威的領導是不可能以個人改變全局，那麼這樣的決策模式是否適用在中共第三代如江澤民的

身上呢？ 

假如我們相信中共的「對台政策」完全是憑空設想，而且中共的第三代領導人亦如此的話，

那麼中共的「對台政策」就無法研究，也無需研究，因為其任意性太高，也常常表現為一種非

邏輯和少理性的政策。然而事實上在毛的時代，對台政策是相互敵視互不往來的，到了鄧的時

代，對台政策促使兩岸由間接到直接的往來，兩岸的交流必然造成政策的回饋，同時在中共黨

內，毛的權威也並不相同，具體而言有以下四項： 

第一：兩岸民間即有互動政策優劣，政策效果自然就會在交流中間表現出來，有了執行的

結果，必然回饋到決策部門，形成對政策的修正、挑戰的壓力，所以鄧小平時代的回饋顯然比

毛的時代為多。 

第二：兩岸的交流是深入各地區各階層，因此以各地為單位執行「對台政策」時，也必然

將執行的過程，績效，以及將困難、疑點反饋中央，這第二種回饋。 

第三：鄧小平時期的對台政策正是中共「改革、開放」的時期，因此處理像台灣這樣外在

的問題，自然受國際因素的左右。這是第三種回饋。  

第四：毛是中共的開國之君，其在中共黨內的權威是無與倫比的，所以毛無論作任何的決

定，在黨內公然的反對者一般不是多數，特別是對國民黨鬥爭這一部份，毛更有權威，因為中

共有了毛才打敗國民黨；而鄧小平雖然建設有功，其權威終不及毛，所以鄧的政策經常受到黨

內「左」派的掣肘，因而鄧在任何政策執行之時必須注意回饋，以及適時修改。所以鄧毛的對

台政策雖然落在同一象限，但具體上仍有差異。 

吾人再以江澤民的對台政策與鄧小平時代相比，江完全由鄧所提拔，江在中共政權只有權

位，談不上權威，因此在「對台政策」的主導權上，就更不如鄧，同時在鄧的時代兩岸才剛開

始交流，到了江澤民掌權時，兩岸之間不但交流十分熱絡，而且開始兩岸兩會的事務性談判，

兩岸關係今非昔比。因此江的「對台政策」必然直接受到下列因素的影響： 

第一，台灣與大陸之間的互動關係：既然兩岸開始事務性談判，這代表兩岸關係已經進入

新的階段，兩岸兩會談判的結果必然直接代表了中共的「對台政策」成功與失敗。 

第二，兩岸關係互動頻繁：雖然官方尚末直接交往，但是政策性的過程已經開始，中共的

「對台政策」自然也受到台灣「大陸政策」的直接影響。換言之，在兩岸關係的影響之下「對

台政策」和「大陸政策」都從單向出招轉為間接地雙向對打。 

第三，大陸人士赴台交流的情況：九 0 年代與八 0 年代相比，不論在質、在量均大大不同，

這些大陸人士來台訪問之後，回到大陸肯定是中共有關單位蒐集情報的對象，因此他們的觀點

在有形無形之間也成為影響對台政策的意見。 

第四，隨著中共在國際影響力的增加和擴大，和台灣邁出國際空間的努力，中共的「對台



政策」也越來越受到國際因素的牽制和制約，因此九 0 年代的「對台政策」在政策的投入度數

項上比八 0 年代要複雜得多。 

以上的因素決定了江澤民的「對台政策」將無法完全採 1.象限的模式來決定，而我們從「江

八點」的制定過程和去年八月、今年三月在台灣海峽進行威脅性演習的決策模式也可看出中共

「對台政策」的決策模式似乎有從 1.象限向第 2.象限移動的跡象。  

 

三、中共「對台政策」的決策過程解釋： 

 

依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將中共的「對台政策」按領導人分為三大時期，即毛、周時期，鄧

小平時期與江澤民時期。各期按戰略指導思想、策略指導、具體政策、政策依據、執行幹部等

五個部份加以描述： 

（一）毛、周時期的「對台鬥爭」：（1949-1978） 

毛、周的「對台政策」時間長達三十年，就政策對象來講包含了五大內容：一是對國民黨

政權的鬥爭。二是對台灣人民的統戰。三是對大陸台胞的工作。四是對海外華僑的工作。五是

美帝國主義的鬥爭。 

1.戰略指導思想：中共建立政權之後，其最高的指導思想是將「革命戰爭進行到底，消滅

殘餘敵軍，解放全國領土，完成統一中國的偉大事業」（毛澤東，五卷 P9）。 

2.策略指導：對國民黨，國民黨軍隊以武力加以屈服消滅，解放台灣人民，對美帝國主義

進行不懈的鬥爭。 

3.具體政策：武裝鬥爭，武力解放台灣，同時也存在以和平方式解放台灣的可能。 

4.政策依據：1949∼1955:武力解放台灣；1955∼1961：武力為主，和平為輔的解放台灣策

略；1961∼1979：和平為主，武力為輔的解放台灣策略，然此時期所謂的「和平解放」有相當大

的程度是指國民黨的軍隊幹部向共產投降。（郭立民，1992，P137） 

（1）大陸條件： 

中共政權成立未久，中共士氣高昂。 

大陸局勢得到控制，經濟生產逐步復甦，社會形勢相對穩定。 

各種政治運動不斷展開，階級鬥爭成為主要統治手段。 

（2）國際條件： 

中共對美國的鬥爭不斷昇高，特別針對美帝國主義「佔領台灣、發表台灣地位未定論、

並與台灣簽訂共同防禦條約」等「罪行」大加撻伐。 

共產主義集團與西方國家展開冷戰對峙。 

（3）台灣反應： 

積極準備反攻大陸。 

多次深入大陸進行攻擊與破壞。 

（4）決策分析：此一時期中共「對台政策」最大的決定因素，在「國共內戰」的慣性思

考之下，將兩岸關係定位為解放全中國的一環，國民黨既退守台灣，中共自然是乘勝進擊，以

便消滅敵人再生反撲的能力和機會，完全統一全中國為主要職志，所以「解放台灣」是這一時



  
期的中共「對台政策」主軸。另外在內戰中美國曾插手國共鬥爭，主導調停結果失敗，

中共基於意識形態的敵對，產生反美、仇美的情緒和政策。因此在國共兩黨隔海對峙的最初十

年，中共的對台政策和國民黨的反共政策相同，目的在加強敵對意識從事對敵鬥爭，在這一段

時間不論是戰爭手法或和平方法，其目的、本質均十分清楚。因此在這段時期內，「對台政策」

本身並沒有太多的變化，有的只是手段的改變而已。 

從指導思想的層次分析：在這一段時期內中共對台政策的重點就是「解放」。而此一時期

的「解放」包含了二種心態：一是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既為絕大多數中國人所接

受，自當為台灣人民所接受。因此在大陸人民已經被解放之後，台灣人民也應該被解放，所以

「解放」乙詞中，帶有意識形態上的驕傲感。二是民族主義的優越感，第一代的中共領導人對

台灣問題的認知主軸，一直是反美帝鬥爭的延續，所以在中共內部的宣傳上，一再聲明「美帝」

紙老虎，宣傳美軍在韓戰與越戰上的挫敗，宣傳中國人民不受欺侮不怕打仗，所以「解放」乙

詞也帶有將台灣人民從美帝手中解放的自信心。 

（5）執行幹部：從對台政策的幹部而言，這一段時期內中共「對台工作」領導人一直是

毛澤東、周恩來等第一代的幹部，其對問題認知，心態和其生命的經驗歷程，大致相同，因此

其「對台政策」有一定的穩定性，不論中共內部權力鬥爭如何激烈從「三面紅旗」到「文化大

革命」中共黨內不少幹部起起落落，但是也都不影響其「對台政策」的方針和策略，也不影響

在執行，甚至在七０年開始，中共進入「聯合國」，與美國簽訂「上海公報」互設「連絡辦事

處」之後，其「對台政策」也沒有太大的轉變，仍然是按國共鬥爭，毛勝蔣敗的邏輯來思考台

海問題，執行對台政策。 

然而，在執行的層次上，按陳慶教授的說法中共自一九七二年尼克森訪大陸之後在國務院

成立「對台辦公室」其成員如下（陳慶,民 79,P22）：主任：廖承志(國務院僑辦主任)，執行

秘書：羅青長（國務院副秘書長、統戰部副部長、共軍情報室主任），成員：王海容（外交部

副部長）、郭大凱（外交部新聞情報副司長）、蔡嘯（台盟主席）、林麗韞（全國台聯會長）。

依此名單來看，此一辦公室的階級不高，成員的身份也低，至多只是中共「對台工作」的執行

小組，而不是智庫單位，然而以執行小組來看，名單似乎也不完全，因為在成員中沒有軍方的

代表。 

我們可以大膽地認為在這一段時間中共內部的「對台政策」也沒有所謂「智庫機構」只有

執行單位，其功能可能只是蒐資料，招待訪客，召開工作會議送呈建議書等經常性，行政性的

工作。另外還必須指出當時中共「對台辦」應是黨的單位，不是國務院的單位，因為「對台政

策」是屬於對敵鬥爭，不是內政，也非外交，同時既是內政又是外交，因此由黨來統籌。此一

單位應為「中央對台辦」而非國務院「台辦」的前身，總之，在這一段時期，中共「對台工作」

的五大內容，基本上是以鬥爭為主，統戰為輔，鬥爭的對象是「美帝」和「國民黨」當權派，

而統戰的對象則是台灣人民（例如中共年年紀念『二二八』）以及大陸的台胞和海外華僑。 

(二）鄧小平時期的對台政策（1979-1993） 

鄧小平自 1977 年 5 月第三次復出中共政壇，至 1978 年底已成為中共實際的掌權者，1978

年 12 月 16 日中共與美國宣佈建交，中共從此更加全面介入國際社會，故而其國際地位也隨之



改變，當時中共對內推行「改革、開放」政策，而其「對台政策」也在此一氣氛下開啟了新的

一頁。 

1.戰略指導：「和平統一、一國兩制」； 

2.策略指導：國共第三次合作、開啟兩岸交流、逐步消除敵對、不承認放棄    武力； 

3.具體政策： 停止砲擊金門  呼籲三通的交流  兩黨對等談判； 

4.政策依據： 

（1）大陸條件： 

大陸情勢以生產力發展取代階級鬥爭為綱。 

大陸實施「改革、開放」政策，改善人民生活，但也造成信仰危機，地區發展的不平

衡，以及社會貧富差距拉大。 

經濟發展需要穩定的政治環境，以及和平的外部環境。 

「八九民運」演變成「六四事件」使中共的國家形象大損和領導階層的大幅更替。 

「反和平演變」的政策緊縮了大陸人民精神生活的空間。 

「市場經濟」政策的推行，穩住「改革、開放」政策的合法性。 

（2）國際情勢： 

中美建交改變，改變東西陣營原來的均勢。 

美蘇的和解和緩了東西冷戰的緊張關係。 

東歐非共化和蘇聯解體，促使東西陣營冷戰對峙局面結束。 

「蘇東波」的大趨勢，一方面世界上社會主義陣營日趨沒落，另一方面加深中共自身

的危機感。 

德國從分裂邁向統一，但是原社會主義德國被消滅，蘇聯、捷克、南斯拉夫原社會主

義國家則因共黨的跨台而分裂為多個獨立國家。 

（3）台灣情勢： 

一九八七年底開放台灣人民赴大陸探親。 

一九八八年中國國民黨將光復大陸政策改為大陸政策。 

台灣為因領導者的更迭而出現快速的邁向民主化、多元化、本土化的趨向，導至與過

去相當不同的政治面貌。 

1991.4 台灣宣告終止動員戡亂，將反共復國政策改為國家統一政策。 

台灣成立「國統會」「陸委會」「海基會」為統籌和執行「大陸政策」的機構。  

5.決策分析： 

（1）鄧小平上台之後，在 1978 年 12 月 8 日至 22 日在中共中央開會專門作了一次有關「台

灣問題」的講話，此次講話中，鄧對當時解決「台灣問題」的看法，重點是：（一）總形勢是

中美建交對台灣問題而言只解決了一半，另一本半靠中共自己。（二）目前國共不能再打仗，

否則對中共自身不利。（三）不打仗要統一，只能靠談判。（四）要談只能找蔣經國談，談判

並不容易，要有心理準備。（五）既要和談，在宣傳上要有所改變，兩岸也可搞一些貿易。（六）

承認蔣經國在台灣搞得不錯（鄧小平，民 72，P157∼164）。在上述的認知基礎上，鄧小平的「對

台政策」開始從以「打」為主轉為以「談」為主。 



  
（2）我們對照 1978 年 12 月以前中共領導人有關台灣問題的講話，如： 

2 月 26 華國鋒的「政府工作報告」廖承志 2 月 28 的講話； 

3 月 5 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4.28 日伍修權與日本軍事家的講話； 

12 月 16 日華國鋒在「中」美建交的記者會上的講話，時仍然強 調「解放台灣」； 

12 月 17「人民日報」的社論，開始中共的宣傳媒體統一改口為「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國

家統一」（郭立民，同前，P320）  

而「解放」乙詞自此消失在中共正式的文件之中，我們比照此一轉變與鄧小平的談話似有

極密切的關聯。換言之，由於鄧小平的掌權而使中共的「對台政策」出現一次大的轉析，此一

轉析是與鄧小平對當時局勢的認知有關。主導「改革、開放」的鄧小平也主導了中共並非不使

用武力，只是不以武力為主要手段，這就意味著中共確實想營造一個和平的外部環境。「對台

政策」從「解放」到「統一」的轉變。 

而此一改變事實上代表了中共在「對台政策」從主觀的主觀地位，調整為需要台灣方面配

合的政策，其中此一轉變自然是中共「改革、開放」政策整體變化中的一個面向。 

從毛到鄧在「對台政策」的最大變化是在指導思想上的變化， 從「解放」到「統一」，

代表了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喪失，從中共所提出的「特別行政區」到「一國兩制」的構想來看，

此種設計代表了在共產黨統治國家之內可以允許資本主義地區的長期存在，而且成為社會主義

國家經濟發展的另一種模式。在此情況下，所謂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已經不攻自破了，當然中國

共產黨也就失去了原來解放別人的驕傲感，這是與鄧小平在黨內承認「台灣的生活水平高過我

們許多」有關。所以在以後中共談「統一」的時候，就只提「民族主義」「歷史責任」這些集

體感情方面的號召，而不再提社會主義，「解放」帶有救世主的心態，「統一」則只剩下中原

的心態了。 

不過我們從此決策轉變的方式來看，可以斷言仍然是「權威式」的，是由上而下的轉變和

宣傳，並不是由下而上，建議討論和協商的結果。換言之，在鄧小平時代的初期，「對台政策」

仍然是「一言堂」，依靠的是領導的個人智慧，此一現象既發生在「兩黨談判和平統一」也發

生在「一國兩制」統一方案的提出上，雖然中共的學者在闡述此一政策時，將「一國兩制」的

設計精神，延申自「告台灣同胞書」的「特別行政區」開始，然而從決策的角度來看，仍是鄧

小平一個人的思想智慧。 

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特別注意到在 1981 年中共的「國家教委」核准廈門大學成立「台灣

研究所」，1984 年中共在社會科學院成立「台灣研究所」，按中共的海外學者蘇紹智的看法，

社會科學院是具有智庫功能的研究單位（Hamrin/Zhao，1995.P114），這就告許我們從八０年

代開始，中共的「對台政策」在決策過程已經逐步開始引進似西方國家智庫(Think Tank)的機

制，其後我們在楊尚昆接受中國時報授訪時也提及廈大台灣研究所（中國時報 1990.9.25）等

事例，也可以了解相關的智庫對中共中央的對台政策，已開始產生至少是間接的、不明顯的，

但是有一定程度的影響。 

也在此一情勢下，中共的對台政策的對象中「大陸台胞」的角色工作的對象轉為諮詢的對



象統戰的戰爭。另外根據黃文放的講法（開放月刊，1995.8.,P50）在八０年代香港新華分社對

台灣工作與台灣有第一線接觸的人員也曾提供中共中央有關「對台政策」的建議。 

我們也必須注意到中共在 1988 年在國務院成立『台灣事務辦公室』其後在中央一級的各

部、委、辦、局及各省、市、區、以及地方的縣、市、州級的人民政府成立「台辦」的單位，

把「對台工作」從原先的軍事情報、對敵宣傳、統戰鬥爭等工作性質加以調整，黨的工作其中

具體執行部分劃為行政工作、公開工作，特別是對台經貿這一部分的工作完全歸行政機構來負

責。此一轉變與我方的大陸政策有類似之外，當然於此同時政策決定權仍然掌控在中共黨的手

中，特別是在 1991 年底配合台灣的「海基會」，中共成立社會團體的「海協會」，更代表了中

共「對台工作」之基本認知的轉變。我們以為上述的轉變是和研究機構的成立，兩岸交流的密

切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 

總之，八０年代隨著中共的「改革、開放」大潮流，知識分子在中共政治系統中的作用也

不斷提昇。在「對台政策」的決策上，除了指導思想不能改變之外，其他的策略作法以及對應

情勢調整策略等層次上，都進行了一次改革和開放。 

在鄧小平時期的「對台政策」除指導思想層次之外，從決策過程來看，己經由上而下「一

言堂」的決定，逐漸轉為有討論有參與的決策模式，從政策執行來看，原先的軍事情報工作，

轉為行政和公開操作的方法，人員參與也大幅增加，據說中共直接間接的對台工作參與者達三

十萬人之譜。 

6.執行幹部: 

（1）組織方面 

   

中共中央對台工作領導小組 （對台領導小組） 

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 （中台辦） 

  

國務院  台灣事務辦公室 （1988.9 成立） （國台辦） 

  

海峽兩岸關係協會 （1991.12 成立） （海協會） 

  

（2）人事方面 

對台領導小組  小組長 廖承志 鄧穎超 楊尚昆 

中台辦  主任 不詳    楊斯德 楊斯德 

國台辦  主任 丁關根 王兆國（90 年） 王兆國 

副主任 孫曉郁  孫曉郁  孫曉郁 

 陳宗臬  陳宗臬  張克輝 

 唐樹備（兼發言人） 

 張克輝 

海基會  會長 汪道涵 

常務副會長 唐樹備 

副會長 經叔平 



  

 鄒哲開（兼秘書長） 

  

（3）說明： 

 中共中央對台工作領導小組由於不是中共中央正式建制的機構，因此成立何時不詳，依據

香港「動向」（月刊）雜誌于 1990.8 月號披露中共中央對台領導小組曾于 7 月調整該小組成員，

新成員為： 

組長：楊尚昆 

組員：江澤民、吳學謙、丁關根、楊白冰、楊斯德、錢其琛、賈春旺、

廖暉、張克輝、鄭拓彬、林麗韞 

  

但依據我方資料認為該小組成員名單如下：（中共年報 1992,P 八-8，1993，P 二-2） 

小組長：楊尚昆 

副組長：吳學謙、丁關根、閻明復 

成  員：江澤民、鄧穎超、楊白冰、楊斯德、錢其琛、李嵐清、賈春旺、

廖暉、張克輝、王兆國 

※1993 年我方的研判在副組長部份，增加李瑞環 

依 1994 年中共年報披露成員名單為 

小組長：楊尚昆 

副小組長：吳學謙 

成  員：羅青長、林麗韞、李淑錚（中央對外聯絡部部長）、朱穆之（中宣部部長）、

賈春旺、賀敬之（文化部代部長）、阮崇武、鄭拓彬（外貿部長）、丁關根、

王兆國 

  

依個人所得知的情況是「中共中央對台工作領導小組」在這一階段；基本上是在執行鄧小

平「和平統一、一國兩制」政策，是中共中央對台工作的總指揮、總協調，而小組長乙職必然

是由具有這一方面工作淵源、而又有相當資望者，在八 0 年初廖承志是最佳人選，廖承志去逝

之後，由鄧穎超兼任。當時鄧為政協主席，接替廖承志擔任此一職位，也是合理的安排，其後

鄧身體狀況欠佳，再改由時任國家主席楊尚昆接任。 

「中共中央對台辦公室」係中央領導小組之辦事機構，其主任一職在八 0 年代，似乎一直

由楊斯德擔任，直到九三年中央決定「中台辦」、「國台辦」合併為中央直屬機構，「中台辦」

就又取消。 

 國台辦的人事主任乙職在成立之初為丁關根，當時丁係因為在鐵道部長任內發生鐵路大車

禍而下台，據之為鄧小平的橋牌搭擋，故而獲得此職。然九 0 年丁關根轉任統戰部長，主任一

職由當時福建省省長王兆國接任，副主任乙職變動較大，至九三 年副主任由孫曉郁、張克輝當

任。 

「海基會」成立九一年底，會長一職由江澤民的老長官汪道涵出任，常務副會長由國台辦

副主任兼發言人唐樹備調任，此一任命我們可以發現「對台政策」的執行者一直是由中共中央



領導人比較信任的人士出任，而不一定需要有對台工作的淵源。 

（三）江澤民時期 

江澤民係 1989 年「六四」事件之後，由鄧提拔為中共中央 「總書記」取代趙紫陽，當年

10 月江又接任中央軍委主席，到 1992 年 10 月中共「十四大」，再次當選總書記、中央軍委主

席之職，接班地位比較穩定，至 1993 年 3 月由「全國人大」推為國家主席，10 月楊尚昆交出

最後一個職務，「中央對台工作領導小組小組長」也由江澤民接手。從「對台工作」的角度來

看，江澤民由參與其事轉為領導政策，著手改組小組成員，此一改組象徵第二代領導正式將包

括「統一」在內的所有任務完全交付第三代領導人。1993 年 4 月兩岸兩會召開第一次「辜、汪

會議」，8 月台灣發動「加入聯合國」運動，中共隨後發表「中國統一與台灣問題」政策白皮

書，1994 年 3 月底發生浙江「千島湖事件」，4 月又發生日本記者司馬遼太郎訪問李登輝總統

的訪問稿發表等一連串事件，促使中共內部開始對多年來兩岸交流情況及兩岸關係的變化和走

向，特別是針對中共對 台政策的得失，進行大模規比較詳細的總結和討論，並決定提出第

三代對台政策的工作方針，這就是一九九五年元月卅日江澤民發表的「江八點」。 

1.戰略指導思想：一個中國，和平促統，武力反獨。 

2.策略指導思想： 

（1）在兩岸關係中拉出一個「統一前」的過渡期，過渡時期的長短沒有時間表，而邁向

統一的保證就是「一個中國」。 

（2）統一可以分兩步走，先在「一個中國」原則下，兩岸談判結束敵對狀態。 

（3）兩岸在「一個中國」原則下解決台灣的問題。 

3.具體政策： 

（1）兩岸在「一個中國」原則下舉行「政治談判」，討論結束敵對狀態及兩岸關心之任

何議題，以協議來穩定兩岸關係。 

（2）兩岸直接「三通」加強經貿合作。 

（3）保障台胞、台商和台僑的正當利益。 

（4）兩岸領導人互訪。 

4.政策依據： 

（1）大陸條件： 

九二年開始，大陸採取「市場經濟」以取代以往的「計劃經濟」，促使中共的綜合國

力不斷提升。 

在經濟不斷發展的過程中，也出現極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中共中央更需要安定的外部

環境來處理內部問題。 

1993 年底在西方世界出現的「中國威脅論」，此一輿論促使中共對西方國家產生新的

外在危機感，也改變中共外交策略。目前中共十分重視「立足亞洲，敦親睦鄰」的政策。 

基本上，中共己經從「蘇東波」的逆潮中暫時穩定下來，但是中共仍急於走出「六四」

的政治陰影，與國際合作。 

（2）國際條件： 

世界經濟的區域整合趨勢越來越強。 



  
地球村的觀念，越來越成為全球人類的共識。 

（3）台灣條件： 

兩岸於1992年開始由海基會、海協會展開兩岸事務性商談並於1993年舉行第一次「辜

汪會談」， 唯以雙方理念不同、目的不同，因此談判多次卻沒有任何具體結，而且雙方均相互

指責對方。 

台灣政治民主化快速發展，尤其是 1996 年 3 月進行總統的直接選舉，改變了台灣的

認同問題。 

台灣積極採取務實外交的策略，引起中共對台灣政治走向的懷疑，惡化了兩岸關係。 

台灣的民主化帶來言論自由的空間，大大增加了鼓吹台灣獨立聲音，也增加中共對台

灣的政治走向之疑慮。 

5.決策分析： 

（1）江澤民擔任中共領導人之後，「對台政策」原本並非他的急務，所以江澤民初期在

這一方的談話很少，其他後才逐步成為他的責任之一，大致分為三階段：  

第一階段，初任黨總書記時期：強調政策不變為主，所以涉台事務的講話都是以附帶談及，

政策宣示為主，例如在：重大紀念慶祝上發言提及，作為政策的全面說明之一部份。接見台灣

團體講話時，涉及對台政策在內容也多是重覆中共既定的政策，沒有任何新的看法，也沒有個

人的意見。而比較系統的、重要的談話是在 1990 年 6 月 11 日在統戰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內容

重點在於強調兩岸「一個中國」原則，兩黨商談祖國統一。 

第二階級：初步涉入對台工作時期：在江澤民介入對台事務之後，中共中央最重要的政策

調整是「六七講話」，在 1991 年 6 月 7 日中共中央以「台辦負責人」的名義發表談話，以回應

我方的「終止動員戡亂」的措施。談話中提出三點重要建議：一是兩岸儘快商談「三通」，二

是兩岸進行接觸以便舉行「結束敵對狀態」和「台灣關心的其他問題」之政治談判，三是歡迎

兩黨高層互訪；此一談話後來在 1992 年中共「十四大」時，就成為江澤民報告中有關「統一問

題」的主要內容，這一階段可以視為是中共「對台政策」初步調整的開始，而調整的原因是為

了因應台灣在終止動員戡亂。按香港方面的講法（動向，1990.8），江澤民是在 1990 年 7 月，

加入中共央對台工作領導作小組；換言之，江在 1990 中期之後，己經涉入對台事務，因此此一

時期可以視為江澤民初步介入時期。 

第三階級：1993.10 月江澤民接任中共中央對台工作指導小組小組長，開始逐漸全面掌握

「對台工作」的事務。首先是人事的調整，江澤民任小組長之後，將小組成員由原有的十三人

（見上文）精簡為六人，其次就是把「統一」工作從原來八 0 年代的任務，改為分兩步走，先

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結束敵對狀態，在「統一」政策上，增加了「統一」之前的過渡期，

而此一時期的「對台政策」綱領即「江八點」。 

從此一過程來看與毛、周、鄧在掌權之初，就對對台政策發言定調的作法顯然不同。似乎

是在江澤民上台之後，第二代的老人對江還觀察了一陣子，特別是「對台工作」問題上，先有

一段見習時間，才將任務完全交付。這使得江對中共的對台政策其歷史背景、政策邏輯都有一

定的了解，以確保對台政策的一貫性。所以「江八點」提出之後，在台灣大家初步的感覺，只



認為是將九一年以來，中共在不同時期、不同的領導所提過的建議，加以綜合整理而已，而忽

略其重要的意義。 

（2）從「江八點」形成的歷程，可以了解這是江澤民涉入對台工作之後，逐步形成的意

見，此一意見的形成是由下而上經過反覆的醞釀、評估、討論的過程，這也有別於毛、鄧的個

人發言的決策模式。換言之，在江澤民時期的對台政策，其相關的智庫單位作研究報告，作政

策建議，參與討論的機會大大增加。依據大陸學者的說法「江八點」曾醞釀近一年，其間數易

其稿，所以大陸學者常常會對台灣學者或訪客稱，在「江八點」形成過程中也吸收了不少台灣

學者和人民的意見和心聲。不論所言真假，至少代表「江八點」在事前就經過協商，事實上也

正因為如此，所以中共方面從上到下對「江八點」發表之後，台灣的反應，是十分寄於厚望的。 

（3）由於「江八點」是經過內部長時間的討論，我們有理由相信，此一文件定稿之後，

必定也經過中央政治局的討論。雖然按中共的政治傳統應該是「由誰分管就由誰說了算」，然

而江澤民的權威不毛、鄧而「對台政策」的調整，又是重大政策，江澤民也需要「江核心」的

背書，才能避免一旦台灣方面反應不如理想，甚至不作反應的話，成為其政敵攻擊的口實，既

然經過協商通過才發表，因此所謂「江八點」，就是中共第三代領導人對台政策的共同宣言，

所以是「江核心八點」，而不是「江澤民八點」。換言之，我們一直懷疑「江澤民地位不穩」，

從而對「江八點」是否成為在中共第三代領導人共同主張，也表示懷疑，此一猜想恐怕為不切

實際的看法。我們以為「江八點」，在可預見的未來再作改變的可能性也不大，因為「江八點」

的對台政策己經退到「反獨」的這個底線，所謂「反獨」有兩大意義，一是「統一」工作之前

增加一個過渡時期，過渡多久則沒有一定時間表，二是中共對台政策轉為以民族主義為唯一基

礎。從中共堅持的「大一統」和「國家主權」觀來看，這是無可退縮的底線，一旦此一底線不

可能堅守，那麼江澤民、江核心絕對無法繼續統治中國，其他的領導者不能守住此一底線也不

可能成為領導者。除非中共的內部產生自省的聲音，檢討「大一統」、「國家主權」等觀念。

而且此一自省必須逐漸成為中國大陸的主流思想，中共當局才有可能將其「對台政策」的底線，

再作調整，但以大陸當前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情況來看，我們以為在可預見的末來似乎都看不

出有任何發生的可能性。 

（4）江澤民時期兩岸的經貿、文教交流互動十分頻繁，由於兩岸政治關係一直無法穩定，

因此兩岸當局也都了解和體會到，在此情況下兩岸的交流更不可以中斷。在此認知下，我們發

現自九０年代以來，兩岸不論在人員往來、電話、電信、電匯、商務投資各方面的交流都是逐

年快速遞增，其中的文教交流和經貿交流，在中共的對台政策的決策體系中也產生了間接而重

要的影響，就文教交流而言，它不僅僅是兩岸文化連繫的紐帶，最重要的是已經逐漸成為中共

各涉台系統蒐集台灣情況，了解台灣社會的重要管道之一。特別是大陸研究台灣的單位，如社

科院各省社科院之台灣研究所和相關研究所、全國台灣研究會，和各省、市台灣研究會，以及

中國國際戰略學會、國際關係研究所、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和平與發展研究中心、和平

統一促進會，各大學的台灣研究所、台灣經濟研究中心，而這些單位事實上也都對中共中央不

同的系統提供報告，有得更是中共對台政策的「智庫」。反過來說也因為大陸的台灣學界與台

灣學者的交流互動十分頻繁，從而增加了他們被政府當局諮詢的可能與機會，因為他們與台灣

的接觸比較直接，比較能掌握到第一手的資料。再就經貿交流而言，它也不僅僅是為大陸以經



  
貿吸住台灣來服務，特別是台商在大陸的投資，對地方經濟的貢獻，常常成為地方經

濟重要支柱，從全大陸來看，台商投資在金額上也許不是十分關鍵，但是從地方著眼，往往有

不同的解釋，這就加強了地方政府與台商加強交流的興趣，特別是在同文同種的情況下，台商

就自然地容易成為地方政府爭取的對象，這使得地方會十分積極地執行中共中央的「對台政

策」，尤其吸引台商的經貿投資政策，更是出現了前所未有的地方利益需要，有了地方自己的

「需要」，自然就會出現若干的「對策」，這就使得原來屬於對敵鬥爭範疇的中央統一權利，

出現地方化和對策化的裂痕。換言之，地方在執行對台經貿政策上出現了若干的自主性，這應

該是中共當局原先末能顧及的。然而從決策的角度來看，江澤民的「對台政策」也因為更多的

參與和地方利益的介入，所以中央想做出大幅逆轉的可能性也相對減少，這也可以間接証明「江

八點」作為當前的「對台政策」綱領性文件是具有相當的穩定性的。 

6.執行幹部 

（1）江澤民的「對台工作領導小組」成員有六人，新成員為： 

錢其深 副小組長 國務院副總理兼外長 

王兆國 小組秘書長 統戰部長國台辦主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熊光楷 組員 共軍總參謀長助理 

賈春旺 組員 國家安全部部長 

汪道涵 組員 海峽兩岸交流協會會長 

 

按其成員的背景，可以發現「江八點」之「對台政策」的決策參與的主要系統，是外交、

黨務、台辦、軍方情治和直接交流者，雖不能含該所有對台工作的內容，然而就其政策的層次

來看，己經從原來的工作領導有轉為政策領導的趨勢。有人認質疑兩岸經貿，兩岸文教等工作

沒有代表在小組之中。事實上經貿和文教，只是配合政治目標的工作項目，是末不是本，因此

在領導小組中就排除了這些單位的代表者，此一組識構架與以往楊尚昆所領導的小組，有十二

名成員，其單位系統包括，外交、軍方、宣傳、統戰、安全、文化、經貿、外聯、台辦和大陸

台胞代等十個面向。其中的差異在於以下三點： 

一是江是為黨、政、軍的最重負責人親自擔綱，因此「對台小組」的政策功能，比楊只是

「政」的領導人為強。而中共的「對台工作」一直是黨的工作，不是政的工作。此次改組也附

帶將「中台辦」併入「國台辦」形成「一塊招牌，兩套人馬」的合併，而且為中央直屬單位兩

套人馬釣受新設的秘書長王兆國來領導，所以無疑地，將「對台工作」明確回歸黨的工作。 

二是江的時代對台工作的層次較高，是屬國家安全戰略層次。楊的時代似乎比較偏重在具

體的對台工作內容，而江的小組人數少，機動性強，隨時可以化因應變化的需要和縮短決策的

時間。 

三是楊的時代偏重在對台工作的層次，故而相比之下小組的責任，比較偏重各單位在政策

執行時的配合和工作的成效。因此，以因應新的變局下，比較會有新的政策出現。 

而江的小組特別偏重政策決定、台灣情勢的研判和對策的提出，故成員比較精簡，而此一

小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推出落實「江八點」的新對台策略。相較於楊的小組所提出基本上是以



「辦法」為主，可以區別出兩者的工作層次和重點的不同。從小組成員的性格來看，其人員配

置使我們很容易感覺到，在政策傾向上可能出現，王、汪比較務實，熊、賈自然比較保守，而

錢主管外交，在主權問題上肯定比較敏感，因此如果以民主集中制的慣例來看，在涉台問題的

處理上碰到涉台事務的主權問題時，中共中央會提出比較保守，強硬的對策，應該是十分自然

明顯，這可以說明在去(1995)年 6 月的「訪美事件」之後，中共所採取的一連行動，不是江被

逼贊成軍事演習，而是「江核心」的集體決定。 

在「國台辦」的人事方面最大的變化是副主任陳宗臬離開，而由陳雲林接任，陳雲林原

為黑龍江主管經濟事務的副省長，他的異動一般認為是將接替王兆國，不過迄今尚末實現。 

在「海協會」方面的主要人事異動是副會長兼秘書長鄒哲開轉任香港新華分社，而秘書

長乙職改由張金成繼之。 

 

 四、現階段「對台政策」之解釋和評估： 

 

從上述中共第三代領導人所提出的「對台政策」內容，我們可以發現，中共的「對台政策」

無論在本質上、在工作方法上、在人員配置以及決策過程上，均有所變化：（一）中共的「對

台政策」的本質，在毛、周時代一直是放在「對敵鬥爭」的範圍，因此具有高度的情治化、軍

事化、黨派化的三大特色，到了鄧小平掌權時代主張「改革‧開放」以來，逐漸弱化了「對敵

鬥爭」的戰鬥性，因此，原本的情治化，軍事化的本質，不再居於主導的地位，而加重了民族

情感、歷史責任等方面的訴求，鄧小平將「對台政策」的本質，從「對敵鬥爭」轉為「政治統

戰」。因而逼使我政府在一九八七年十一月不得不宣佈開放探親，使兩岸人民從仇恨到交流，

在這期間兩岸互有大事，如「蔣經國總統逝世」、「天安門事件」、「終止動員戡亂時期」、

「蘇東波大潮，互解了社會主義陣營」等重大事件，使兩岸關係的發展也受到上述大事件的衝

擊，從而使得中共內部認識到「統一問題」的複雜性。所以到了江澤民時期，「對台工作」的

本質從「政治統戰」轉為「經貿統戰」，把原來第二代的「統一急迫感」，轉為統一前的過渡

期「反獨的急迫感」，「過渡期」在中共的術語中，是一個彈性很大的名詞，如從資本主義到

共產主義中有一個「過渡期」，按中共現在的說法目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換言之，在中

共統治大陸四十年之後仍然只達到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而已，所以當前中共的「對台政策」從

本質上說，這是維持現狀。正因為兩岸都希望暫時維持現狀對大家都有利，所以兩岸之間，就

可以有一段相當長的過渡期，在此一過渡期中，兩岸關係會產生四者互動的現象，即中共當局、

我方當局、大陸人民、台灣人民，中共的對台政策從工作方法上，也從原來的兩個「寄希望」：

即寄希望于台灣當局也寄希望于台灣人民，轉為更希望於台灣人民，因此中共的「對台政策」

越來越傾向優惠台商，台灣民眾的政策，如投資優惠、就學深造以至兩岸直航等，於是政府的

大陸政策就越來越感受其壓力。另外中共的「對台政策」在決策過程上由於參與的增加，因而

不再由領導一個人說了就算，在政策的一貫性、邏輯性和週延性都經討論、評估。故其在對台

宣傳及對台鬥爭上，比較能作到「心中有數，收放自如」的地步。例如在外交上對台灣的打壓

和經濟上的拉攏，在中共運用起來就沒有什麼滯礙之處，一方面有其辯証思想的方便作依據，

另一方面江澤民時期在決策上吸收了更多參與的可能性也是不可忽視因素。 



  
（二）前瞻末來，兩岸關係在中共、美國、台灣三方面各有政策的情況下，將

出現以中共的「和平統一」，台灣的「和平自主」以及美國的「和平解決」等「三和」政策互

動的局面，然而名為「三和」，其實背後也都包含「不排除使用武力」的威脅。特別是中共和

美國兩個大國必然都以武力作後盾，來保證他們所要的「和平」，因此三方都強調「和平」也

都有武裝鬥爭的心理準備。對中共而言，他的和平是以台灣不獨立為前題，台灣的和平是以中

共不能來統一台灣為前題，美國的和平是以海峽兩岸都不破壞目前的現狀為前題。從目前的形

勢來看美國的利益與台灣的利益比較接近，兩邊的「價值」系 S 統也比較一致，所以美、台之

間就比較密切然無可諱言的是中共與美國之間的互相利益，正在變化，則未來「三和」鬥爭的

形勢，可能出現美國與中共的利益大於美、台的利益。而美、台的價值一致大於美國與中共，

從現實鬥爭的角度來看，在變局中台 灣會是恆居於弱勢的一方，比較不具有自主性，所以在「三

和」的鬥爭中，台灣就不能只是依靠美國的「和平解決」來作為我方「和平自主」的唯一保障。

因為這是把台灣的政治風險完全投資在美國的藍子裡的作法，一旦美國決定利益的重要性大於

價值的共通性，則台灣必須單獨面對中共。對台灣而言，目前的作法，是存在這樣的風險，因

此「和平」「自主」對台灣是同樣重要，台灣應以對大陸的「和平」，來迫使中共堅持其「和

平統一」的政策，以「自主」來迫使美國的「和平解決」不致於出賣台灣利益。所謂以「和平」

來強化「和平」的保證，關鍵在於堅持「一個中國」，使中共永無動武的藉口。所謂以「自主」

來保證利益，是指我們自己不應該自覺或不自覺成為美方的禁臠，對美方的要求言聽計從，甚

至搖尾乞憐，那就不是一個自主國家。國家不知自主，如何能保障自身的利益呢？所以台灣面

對美國不合理要求，應可以說「不」，對中共而言，只要台灣不出現獨立建國的情況，則「和

平統一」的政策自然會持久，因為「和平統一」不論對中共現階段經濟的發展或是末來的中國

統一都是成本最少收獲最大的政策。換言之，以現階來看只要不挑戰到「江核心」的統治權，

「江八點」的「對台政策」應該可以持續相當長的時期，這是可以預期的。 

（三）在目前來看，中共「對台政策」中唯一的彈性是對「台獨」的定義尚不明確，從最

原始的意義來看，「台獨」是指台灣公開宣佈脫離中國，成立一個「新而獨立的國家」。但是

從中共所要的「統一」到台灣獨立建國之間，尚有許多可能性。例如： 

1.不接受中共的統一，但堅持「一個中國，我為正統」； 

2.不接受中共的統一，但堅持「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3.堅持「一個中國」兩個對等政治實體； 

4.不統一也不宣佈獨立，以僵局來逐步固定化兩岸現況； 

5.宣佈中華民國為一主權獨立的國家，主權及於大陸，治權在金、馬、台、澎； 

6.宣佈中華民國為主權獨立國家，主權、治權均不及於大陸。 

7.宣佈成立台灣共和國等。 

站在中共的立場，是將所有不贊同中共「一國兩制」的論點，都視為「二個中國」「一中

一台」或是軟性台獨、隱性台獨、獨台、B 型台獨等，此一畫分是中共針對台海進行軍事演習

行動的理論基礎。但是此一畫分在今（民 85）年三月下旬，李登輝總統以百分之五十四的得票

率當選之後，中共就面臨不得不修正其有關的台獨定義的困境，若仍將李豋輝視為「台獨」或



支持「台獨」者，則台灣就有百分之五十四人的贊同或支持「台獨」，那麼中國又如何和平統

一呢？反之，中共假如改口說李不是「台獨」、彭明敏才是台獨，所以台灣贊同台獨仍是少數，

那麼選前的行動就失去合理性。換言之，三月的台灣大選之後，中共被迫尋求一個能自圓其說

的「台獨」定義。中共不得不對「台獨」有新的說明，這不是中共對「台獨」的寬容或容忍，

而是為中共自己的政策邏輯提出一套合理的辯護。在此情況之下，「台獨」的定義將是兩岸所

爭的新戰場，台灣方面必須趁目前中共不得不將「台獨」放寬、區割重新定義之際（聯合報

85.8.1），誘導中共走出窄狹的「統一」空間，放寬對「台獨」的看法，擴大兩岸當局政治自

主的空間，這才是和緩兩岸緊張的根本之道，然而值此同時，台灣方面也必須針對務實外交的

政治邏輯和國統綱領中「一個中國」的原則間的矛盾和杆格，尋求邏輯上的一致性，例如我們

常常在自我辯解稱我們的出入國際社會是以主權國家的法人人格，追求自己的尊嚴和平等的對

待，不是搞「二個中國」、「一中一台」更不是「台灣獨立」。這樣的辯辭只說明了我們的需

要，並沒有說清楚我們的政治邏輯，要理順邏輯必須回答的問題不是我們不搞什麼，而是「我

們在搞什麼」。對國內而言，唯有大家知道我們的政府在搞什麼，才能凝聚共識，統獨休兵。

從我們要「搞什麼」為起點，才能使中共不僅在政治認知上，而且是在政治行動上了解台灣，

這才能使中共內部對「台獨」的定義，有理性討論的空間；這才是台灣追求「和平自主」的保

証。中共也必須了解如能在空間上把「台獨」的定義狹化，才能使「統一」的意義擴大，而擴

大了「統一」的空間才能在時間上給自己更多的自主，也才能發揮經濟的力量，以經貿為基礎

開創兩岸關係的新認識，才是中共「和平統一」的有力保證。 

由此一角度來看，最近中共提出的「一個中國」就是指「中國只有一個，中國的主權和土

地，不可分割」的說法，我們以為就比過去有關「一個中國」的解釋，具有更大的靈活度，而

且比較具有可操作性，如果中共中央能依這一套方式來註釋「一個中國」原則，則就有可能尋

找出現階段可以接受的政治安排，以便隱定現階的兩岸關。 

（四）在兩岸未來的互動中，我們無法忽視香港問題。1997 年是一個魔術數字，香港是一

個魔術空間，她是在 1997 年之前，台灣與大陸交流的安全瓣，兩岸政治關係心理上的「緩衝區」，

然而此一魔術空間，將因為 1997 年這個魔術時間而逐漸改變。對中共而言，將此一事件視為民

族主義的大事，從現在開始將進行一年的慶祝。但是香港的居民則是意見分歧，肯定與否定互

見，此一形勢有可能使得中共與香港之間，產生心理調適的困難，中共視為光榮，香港部分人

士視為災難，中共認為只要彷照英國所做的中共照收，就是維持現狀，香港部分人士認為這就

是中共干涉香港；中共認為已經嚴格管制大陸人士進入香港，香港部份人士認為中共必將食言

自肥。如果兩方面在此一認知無法妥協，我們認為有可能出現類似「二二八」的悲劇。所以中

共除了以「一國兩制」「港人治港」「五十年不變」等政策接收香港，以便維特香港的繁榮之

外，恐怕將光榮的驕傲轉化為謙虛的學習，才是香港穩定繁榮的有力保証。特別在行政管理、

行政效率、社會多元等方面的尊重是十分必要的，只接管香港的國防和外交以彰顯殖民地恥辱

的結束，主權的統一、同時進一步維持及輔助香港在國際組織的會籍和地位，彰顯「一國兩制」

的寬大的包容。在香港而言，也必須調適心態，與其民主派人士以其激烈的行動來爭取中共在

現階段不易妥協的政治空間，不如在「一國兩制」的理論上作文章，讓北京有所遵循。「一國

兩制」是一個活產品、新事物，其可塑性很大，按中共的行為模式來擴大香港的行動空間，該



  
是香港有識之士為自己開創新前途的務實之策。 

從香港過去在兩岸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來看，「九七」之後香港的地位完全確定，因此兩

岸三地的關係必然逐步的「兩岸化」。不論香港的前途有何變化，站在台灣的立場，肯定是越

來越被動。因此我們對「九七」之後的香港角色，就必須區分為「三通」之前及「三通」之後。

目前我們的設計似乎比較偏重要「三通」之前，因而將香港「特殊化」、「中介化」，然而香

港「特殊化」、「中介化」的前題是中共的「一國兩制」能夠成功運作，反之，「特殊化」、

「中介化」香港的設計就將落空。換言之，「三通」之前，以「一國兩制」維護香港的繁榮，

不只是中共的面子問題，也是香港的希望，更是我們的需要，是以香港問題上，我們不但不能

反對「一國兩制」，反而應該協助香港以「一國兩制」來順利過渡，過渡愈長愈有利於台灣方

面作好「三通」的準備。更重要的是我們也必須作好準備，思考「三通」之後的台港關係，事

實上「三通」之後香港在兩岸之間有可能產生以下的變化： 

（一）中介角色的局部化：台灣與大陸一旦真正直航，則兩岸貿易有可能再創新高，未來

除開放廈門、福州的港口之外，上海、天津、大連也有可能分別開放，承擔兩岸貿易的口岸，

因此台灣對香港的中介依賴自然將局限於華南地區，唯台灣目前在粵南的深圳、東莞一帶投資

者眾，是以對港的輸入減少的幅度有待觀察。同時在直航的初期也必須看大陸開放的口岸有多

少，及該口岸的軟、硬設備和貸物的配合措施而定。然而只要「三通」已開中介局部化必然是

一種趨勢。 

（二）政治角色的凸顯化：香港作為「一國兩制」的試驗區，其意義不只在於「統一的典

範」，更在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價值之間相互調和的可能性，尤其政治制度觀念價值上的調

整。換言之，香港作為「一國兩制」的實踐者，必然逐漸成為政治學家矚目的焦點，而台灣若

能善用中共統一的心態，就可以與香港在政治層面建立若干合作的可能性。而此一可能性將決

定於「三通」之前台灣在香港問題上，對「一國兩制」的合作程度而言定。換言之，從長遠來

看，台灣在短期內與中共合作，是長期對香港有發言權的基礎。 

 五、結論 

(一)中共的對台政策所以區分為三個階段，正好反應了中共三代領導人的對台觀念：第一

代以毛、周為首，基本上是「解放台灣」的政策，到了第二代以鄧小平為首，則是「統一台灣」

的政策，再到第三代江以江澤民為首，則是以「反對台獨」為政策。其中相同之點在於：三代

領導者都堅持「一個中國」，以及各時期的政策在執行上都有「和戰」二手的策略運用。,這兩

種手段如何交互使用，是依據中共領導人對外環境不同的判斷而以達成政策目標。我們理解中

共的對台政策時，不能因為執行上的「和戰」兩手的不變性，就忽略了執行背後的政策的變化，

否則我們就不可能有效地因應中共的對台政策。 

(二)中共的「對台政策」從毛到江雖有三次的轉析，但是在政治邏輯上則有其一貫性，過

去吾人常常將中共的作法簡易地認定為「本質不變，策略改變」，然而從「解放」、「統一」

到「反獨」顯然不是本質不變所能解釋的，因為從「解放」的主動性到「統一」的相互主動性，

這是本質的調整不只是策略的調整。再從「統一」的相互主動性到「反獨」，配合客觀現實性

也不只是策略改變而是政策取向的改變。上述的調整如果從毛的角度來看，這應該也是十分重



大的轉變，然而在中共內部沒有產生重大的分歧，主要的原因之一在於「政治邏輯」的一致性。

換言之，我們在了解中共對台政策時，不能只是區分為本質和策略，而必須近一步區分為「政

策思惟」政策本質、政策策略、政策執行四個層級加以分析。所謂政治邏輯是指導政策四個層

次的內在聯擊，從中共的「對台政策」來看其內的聯擊則在於「一個中國」，因此在「一個中

國」之前再次退卻則勢必危及江核心的穩定性。 

(三)透過此一角度中共在自去年八月到今年三月「文攻武嚇」的目的，中共主要的目的在

於主觀地維護中共所謂的「一個中國」原則。綜觀中共自一九四九年兩岸分裂以來，中共就堅

持「一個中國」原則，而維護「一個中國」原則的手段就戰爭和圍堵，所以中共在解釋「八二

三」砲戰導彈試射常常說是打給美國人看的，國人也許不了解，很容易認為這是中共隨口胡說

的話。事實上，中共的認知上，美國在四 0 年代介入國共內戰，結果是吃力不討好，弄得美國

不得不發表籃皮書，撇清其在中國內戰中的責任，以後美國歷任政府都將「不作中國內戰的調

人」，視為美國政治的戒律。不論美國在中國事務上介入多深，他們都不作「調人」，因此中

共的想法就是不斷地提醒美國，「中國仍在內戰」中，以便使美國不介入中國的內部事務，而

使美回相信中國還在內戰的辦法，就是兩岸仍有戰爭的危險，從此一邏輯來看，中共的「文攻

武嚇」是產生了一定的效果，因此在「文政武嚇」之後美國在「一個中國」的政策上，確實作

了三次的保証，也對中共的原則有了較多的理解。其次的手法就是「圍堵」，所謂「圍堵」就

是在國際上儘量不讓中華民國出現在國際社會，阻止不了的如在國際的經貿、文教領域內，不

能以「國名」出現。不以國家身份出現，只能以地區代表的身分出現，在國與國之間的外交上，

對與中華民國有正式邦交的國家設法搶走，對於無邦交國家則嚴防其與中華民國交往的層級和

範圍，以便在國際上不會出現「二個中國」、「一中一台」，中共的二種方法從表面上來看好

像是振振有辭，也能收一定的效果，但是其中穩藏了兩個危機，第一是打壓和威脅，其原因有

二： 

一是要將「一個中國」專利化，原本是為了不允許台灣脫離中國，然而在台灣人民反共價

值觀看來，專利的「一個中國」，必然造成台灣人民對「一個中國」的恐懼，不允許台灣脫離，

反而造成台灣人民對「一個中國」更加排斥，因此打壓和威脅造成的是「一個中國」的手段與

目的異化。 

二這種堅持必然在論理上也使得中共自己陷入二種困境，首先為了強調「一個中國」，所

以需要不斷聲明，而不斷的聲明反而凸顯了非「一個中國」事實的存在，使得「一個中國」的

主觀聲稱與客觀事實之別；越來越明顯；二是為了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必然限制了中共

自己與無邦交國的交往，從「一個中國」的邏輯上說，中共如果要與中華民國有邦交的國家打

交道，以便挖牆角，則該國必須先與中華民國斷交，才能與中共官方接觸，然而事實上都是該

國尚未與中華民國斷交前，中共與之已經有官方接觸，在美國、在韓國等國均是如此，對其他

更小的國家中共也多半與之先有半官方關係，而後再提升為正式外交關係，因此中共進行邦交

鬥爭時必定有一段時間是不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換言之，中共的「一個中國」原則只

是要求台灣遵守「一個中國」而自己可以隨時破壞「一個中國」原則，所以中共所謂的「一個

中國」原則，其實只是實力原則，而非民族原則，那麼中共又如何能以民族大義作為「統一」

的號召呢？這是中共「對台政策」的深層困境。從邏輯上說，如果中共在挖中華民國邦交國時



  
的權宜行為就是搞「二個中國」、「一中一台」或「台灣獨立」，這是很難令人信服

的說法。 

（四）中共的「對台政策」其背後的「一個中國」原則，固然支持了中共三代領導者「對

台政策」的變遷，但是過份封閉和獨佔「一個中國」所形成的兩岸外交鬥爭，最後終將傷及兩

岸關係，共結果必然與中共口口聲聲所提的「和平統一」政策完全背道而馳。因此中共有必要

以共享「中國」和開放的心態來處理「一個中國」的原則，事實上大陸學者對此也有一定的認

知，兩岸目前的情勢是古今中外所未有的情況，中共在「兩制並存」方面已經展現了相當的原

創性，然而在「一國」的問題，仍然抱持專利的觀念，假如兩岸都能在「一國」的方面也能展

現智慧的話，相信兩岸關係必然可呈現不同於前的風貌。 

（五）從中共「對台政策」的反省我們看到中共政策變化上的優點和困境，回過頭來反省

我們自己的大陸政策時，我們發現中華民國的大陸政策在九０年代以前一直是以「反共」為主

軸，一切的政策措施，圍繞著此一主軸來思考，繼而因開放探親而衍生大陸政策。在這一段時

間內，基本的政治邏輯仍是「反共」，雖然當時的大陸政策和兩岸交流情況出現落差，各有範

疇，也出現不同的作法和雜音，但是由於仍具有邏輯的一致性，因此沒有出現朝野或政府部會

之間的杆格和內耗。一九九一年五月一日政府宣佈取消「動員戡亂」，雖然政府以「國家統一」

來取代「反共大陸」，但是此一空口號，並沒有週延地解釋我們如何從「反共」轉為承認中共

對中國大陸的合法統治，於是當中共不肯對我們在「國統綱領」所呼籲的「互不否認對方為政

治實體」時，我們的「終戡」就失去了政策的合理性。從而在內有「台獨」聲浪的壓力時，台

灣必然就出現「國家認同」的混亂，這是我方在大陸政策上第一個問題。另外在兩岸關係的發

展不平順，外交上又頻頻發生狀況，因此，政府就決定走出「一個中國」的制約來開拓國際空

間（李登輝，民 84，P377.P449），但是我們並沒有在外交空間的拓展和原來的「一個中國」

之間的關聯性上認真進行學理討論如何從「一個中國」過渡到「非一個中國」的原則，這是第

二個問題。所以這些年我們無論在兩岸關係上或在外交關係上，都不能如願地發展，這是根本

的原因所在。如何重建我們的大陸政策和外交政策之間和諧的邏輯關係，應該是凝聚共識，統

合力量的首要工作。 

（六）兩岸關係走向大致可以區分為五個階級，衝突、僵持、穩定、發展、正常化分別解

釋如下： 

所謂「衝突」：是指兩岸之間出現緊張、危險，從而有可能導至戰爭或準備戰爭的局面。 

所謂「僵持」：可能是指在衝突與衝突之間的暫時休兵，此時若雙方的策略不改，則有可

能回到「衝突」階段，也可能是衝突高潮過後，雙方無意再次昇高衝突，因而出現政策調整前

的觀察期，在觀察期中雙方由於互信不足，因此存在放話、試探、模索、倒退各種可能性，總

的來看只要不再出現衝突則就是「僵持」期。 

所謂「穩定」期，是指通過衝突、僵持之後，雙方清楚了對方的行動規律，政策邏輯，此

時雙方有可能出現「敵對的穩定期」，在此時期雙方均儘量自制，不走挑戰對方政策底線的路

線，也不是立即出現關係趨和的因素和現象。但是雙方已經在試探展開談判、簽訂協議的可能

性。不過如果雙方的誠意不足，條件差距太大，也不排除再度倒退的可能。再進一步則可能出



現「和平的穩定期」，到了此一時期兩方已經簽訂協議進入執行階段，兩方關係從不穩定進入

穩定期，在此情況下除非又有突發的重大誤解，雙方處理不當，否則兩方關係就不輕易例退回

敵對，僵持或衝突階段。 

所謂「發展」期，是指在「和平穩定」的基礎上出現雙方友好的關係，相互發展日益密切，

在政治友好關係的帶動下，經貿、文化交流更加頻繁，障礙日減、利益日增。 

所謂「正常化」期，是指兩方互設代表機構，相互定位更加明確。 

從以上的五個階段來看，目前的兩岸關係，基本上是在「衝突」到「僵持」之間徘徊。（而

且應該是衝突過後的僵持，而不是去年首次軍演到今年三月軍演之間的「僵持」），從長期來

看，大家都希望兩岸關係正常化，但是不積步無以致千里所以我們必須有階段性的兩岸關係目

標，逐次努力，才能有效。那麼在往後的幾年內我方希望能將兩岸關係推到那一個階段呢？是

回到「衝突」嗎？或是由「僵持」邁向「敵對穩定」呢？總之，在台灣的朝野應該尋找出兩岸

關係中階段目標的共識，有了階段目標的共識，才能根據目標來設計策略和執行的進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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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most of scholars believed that mainland China‘s Taiwan Policy has 

never change at all, from first generation leader Mao Zedong through th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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